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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直至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基本仍处于文化输出国的地
位，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缺乏动力，所谓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日本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
就法律方面而言，日本古代曾两次大规模移植中国法律：第一次是公元646年大化革新后对唐律的学习
和吸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为此后一千多年日本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是17世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对明清律的吸收，明治初期制定的《暂刑律》、《新律纲领》和《
改订律例》是本次吸收的延续。
明治维新后，日本把学习的目光转向西方，在“殖产兴业、文明开花、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指导下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随着改革的推进，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至1907年，日本以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为楷模，建立
了一整套近代化的法律体系。
与此相对，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而伴随国门的打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前线即派人搜集资料，鳊写《四洲志》；魏源继之完成著名的《海国图志》。
虽然他们的著述并非出自出国考察的亲历，而是源于间接收集的资料，其中难免存在某些谬误，但毕
竟打开了国人的眼界。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开始迈出国门，到欧美、日本，或学习或出使或游历。
对于那些官方派遣的人员来说，接受国外近代科学文化、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事
情。
面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剧烈变革，很多人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研究欲望，时任驻日公使参赞的黄遵
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短短的几年间，黄遵宪完成了四十卷五十余万字的巨著——《日本国志》，详细论述了日本变革的
经过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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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的进程为线索，从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法制的发展和
演变过程，在时间跨度上涉及从公元初期日奉习惯法形成到21世纪日本司法改革的近2000年.其中又以
明治维新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为研究重点，是该领域研究的新作。
《日本法制史》内客翔实、体系完备，既可作为法制史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考用书，也可作为日本法
制史学习与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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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日本的法律继受与法律文化变迁》（合著）、《近代东亚的社会转型与法制变迁》（合
著）、《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法制史>>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古代法　第一章　国家形成期的法　　第一节　国家形成与法的出现　　第二节　早期法的
主要内容　第二章　律令时期的日本法　　第一节　大化革新　　第二节　律令格式的编纂　　第三
节　中央与地方制度　　第四节　班田制与租庸调制　　第五节　刑法与司法　　第六节　土地法与
人身法　　第七节　家庭与继承法　　第八节　庄园法与院政制　第三章　镰仓、宣町幕府法　　第
一节　幕府体制的建立　　第二节　法源　　第三节　刑法与审判　　第四节　家族与继承　　第五
节　土地法　第四章　分国法　　第一节　大名领国与分国法　　第二节　分国法的主要内容　第五
章　江户幕藩法　　第一节　幕藩体制的确立　　第二节　幕藩法体系的结构　　第三节　社会身份
　　第四节　刑法与审判　　第五节　家族与继承　　第六节　土地与商品交易法第二编　近代法　
第六章　幕末开国与外国法的继受　　第一节　开国与变革　　第二节　对法国法的选择　第七章　
明治维新与法制改革　　第一节　中央国家集权体制的建立　　第二节　地方制度的整顿　　第三节
　刑事法律　　第四节　民事经济法　　第五节　土地税务法　　第六节　教育立法　　第七节　司
法与诉讼法　　第八节　明治初期的立宪活动　第八章　近代法体系的建立　　第一节　天皇制国家
机构的建立　　第二节　明治宪法与《皇室典范》　　第三节　民法典及附属法　　第四节　商法典
的制定　　第五节　经济立法　　第六节　教育立法　　第七节　新刑法与治安法　　第八节　司法
与诉讼法　第九章　近代法的变迁　　第一节　宪政体系的变化　　第二节　民商法的发展　　第三
节　财经立法　　第四节　农业与工业立法　　第五节　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　　第六节　刑事法的
变迁　　第七节　诉讼法与司法的变化　　第八节　战时立法　第十章　战前英美法的影响　　第一
节　战前日本的英美法研究　　第二节　信托法与陪审法的制定第三编　现代法　第十一章　战后法
制改革　　第一节　美国占领与战后改革　　第二节　《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与实施　　第三节　政
治体制改革及立法　　第四节　经济立法　　第五节　社会文化立法　　第六节　法典修改　　第七
节　司法改革　第十二章　1952年后的法律变化　　第一节　改宪与护宪的60年　　第二节　刑事法
的变迁　　第三节　民商事法的变迁　　第四节　21世纪的司法改革附录　日本法制史年表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法制史>>

章节摘录

插图：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日本列岛开始出现许多部落小国，据中国的《汉书·地理志》记载：“
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争战后，许多小的国家逐渐被吞并。
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兴起了邪马台国，它统治着北九州地区的众多小国。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其国内“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
逡巡入草。
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
这说明邪马台国国内等级制度的成熟。
邪马台国已经建立了统治下户和奴隶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设立了各级行政机构，并分职设官。
其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共分七级，凡中央一级的官吏，其官衔前都加“大”字，分别掌管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等。
地方官吏则根据各地的实际状况有所区别，既有保留王称号的地方，也有设立两级或三级地方官的。
另外，邪马台国还有一支维护统治秩序和从事对外作战的军队。
公元3世纪，在近畿地区兴起了大和国，进入5世纪后，大和国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
、兴、武五人担任，史称倭五王。
·为了巩固大和政权，倭五王先后采取各种措施，建立了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确立了贵
族的氏姓等级制，进一步完善了各级统治机构，为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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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法制史》：法制史专题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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